
 

 

 

合教秘〔2015〕181 号 

 

转发省教育厅关于开展“少年传承中华传统美德” 

系列教育活动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）区教育主管部门、各市管学校： 

现将省教育厅《关于开展“少年传承中华传统美德”系列教

育活动的通知》（皖教秘基〔2015〕29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遵照

执行并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。 

一、节目遴选及名额限制 

1．少年传承中华传统美德之“小小百家讲坛”活动，各县

（市）区、市管学校，小学组、初中组、高中组每组推荐一个作

品，于 4月 30 日前上报。 

2．少年传承中华传统美德之“书香校园”活动，各县（市）

区、市管学校，小学组、初中组、高中组每组推荐一个作品，于

5月 10 日前上报。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